
西班牙法院认定残疾人使用

代步车仍具有行人身份

2019 年 9 月 27 日， 西班牙列伊达

市的一名残疾人在使用残疾人代步车通

过人行横道时， 与一辆摩托车发生碰

撞， 该残疾人在事故中受伤。 经交警部

门认定， 摩托车驾驶人应对事故负主要

责任。 该残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后， 基

于其人身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保险

金。 该残疾人认为， 合同约定， 当机动

车碰撞行人导致行人受伤的， 保险人应

当赔付保险金。 而保险人抗辩称， 该残

疾人在驾驶代步车时遭受损害， 其损害

系因机动车间的交通事故导致， 不属于

保险合同约定的索赔范围。 该残疾人遂

提起诉讼， 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 本

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 残疾人驾驶代步

车通过人行横道时， 是否具有行人的法

律地位。

列伊达市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在上

述情况中， 应当认为残疾人具有行人的

法律地位， 主要理由在于：

一是代步车与机动车存在区别。 代

步车虽然安装了小型发动机， 但代步车

的行驶里程、 行使速度显著低于普通机

动车， 两者存在显著区别。

二是残疾人基本权利应获保障。 代

步车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便利残疾人出

行， 使残疾人具有与正常行人具有同等

的通行权利。 将驾驶代步车的残疾人视

为行人， 有利于保障残疾人权利。 法院

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西班牙语编译： 高新 信息来

源： 西班牙法律网）

法国审议《“循环经济”法案》

减少资源浪费

日前 ， 法国环保发展部于提出了

《“循环经济” 法案》， 以促进资源循环

利用， 该法案正在审议中。 该法案的主

要内容包括：

一是建立未售商品回收机制。 根据

法案规定， 对于未能售出的非食品类商

品 （尤其是纺织品 、 电子产品和日用

品）， 生产商和经销商不得直接销毁该

商品， 应负责回收并再行利用。 对于未

售出的食品类商品， 生产商和经销商应

在商品有效期内及时捐赠给有需要的个

人或机构。

二是制定消费者预缴费机制。 法国

将按照包装对商品进行分类， 消费者在

购买商品时， 将根据包装分类预先支付

相应的垃圾处理费用； 如消费者在之后

能将拆除的商品包装放入指定的回收箱

中， 可申请退还预付的费用。

三是完善生产经营者缴费机制。 根

据现有规定， 共有 14 类商品的生产商、

经销商应当向政府交纳垃圾处理费。 新

法案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 增加了缴费

义务主体， 玩具、 餐巾纸、 香烟、 运动

用品、 园艺用品等商品的生产商和经销

商， 也将负有交纳垃圾处理费的义务。

四是健全环保举措奖励机制。 如商

品以环保方式生产和销售的， 法国将对

生产商和经销商的环保措施、 资源回收

率进行分级评价， 并给予相应的奖励。

（法语编译： 郑潇婷 信息来源：

法国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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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女性冻卵的法律现实与未来
李 惠

□ 2018 年， 上海有律师建议修改相关规范中不允许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定， 落

实单身女性的生育权。 国家卫健委回应：“现在法律虽未禁止单身女性生育， 但单身女性

生育既无相关法律支持（《宪法》 中没有相关规定）， 也与传统风俗观念不合。” 可见， 在

中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 是不允许给单身妇女实施包括冻卵、 试管婴儿等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

□ 单身女性冻卵问题不仅是时代的需求， 而且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空间。 单身女性

冻卵可以看作是妇女合理掌握自身生育时机的权利， 理当应该予以尊重和支持。 生育权

是女性的基本权利之一， 不应以是否结婚为前提。

□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作为一个部门规章， 效力层级较低， 且制定的时间比较久远，

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应当积极正视并回应时代的合理需求， 研究单身女性冻卵的可行性，

倾听各方面的讨论声音， 结合社会现实做出修改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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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卵进入国内舆论热议视野可以追溯到

2015 年， 艺人徐静蕾公开了去美国冻卵的

经历， 称之找到了 “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

明星的示范效应使得冻卵传播开来。

所谓 “冻卵”， 就是冷冻卵子， 是一种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即从健康的母体卵巢将

卵子取出， 冷冻保存在零下 196 摄氏度的液

氮中， 阻止卵子随人体衰老， 待有生育计划

时取出， 解冻复苏后进行体外授精， 形成胚

胎后再移植。 试管婴儿技术包括对男女双方

进行身体检查、 女方促排、 取卵和男方取

精、 授精等过程。 而试管婴儿技术的前半阶

段， 即授精以前的过程， 基本就是 “冻卵”

技术。 不少人认为， 冻卵相当于购买了一份

“生育保险”。 全国首例 “单身女性冻卵案”

在中国再度掀起了对单身女性冻卵话题的法

律与伦理的热烈讨论。

实然分析：

医院可以拒绝为单身女性冻卵

在我国， 冷冻卵子属于人类辅助生殖技

术， 医院是否可以为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曾经发生过一场风波。

2002 年 9 月 27 日，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公布的 《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公告第 95 号） 第 30 条中第一次

提出： “达到法定婚龄、 决定终生不再结婚

并无子女的妇女， 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

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从而在国内

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2003 年 6 月 27 日， 卫生部发布 《关于

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

术规范、 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 附

件 1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第

2 条第 2 项中规定， 实施体外受精与胚胎移

植及其衍生技术的机构 “必须预先认真查验

不育夫妇的身份证、 结婚证和符合国家人口

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生育证明原

件， 并保留其复印件备案”； 并且在第三部

分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第 13 条中明确

提出： “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

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 对这个议题作了终结。

尽管冻卵技术渐趋成熟， 但仍存在一定

风险和 “副作用”。 冻卵疗程可能引发 “卵

巢过度刺激症”， 威胁女性的健康。 冻卵技

术对下一代的影响也存争议， 冻卵是否会导

致卵子结构的变化乃至染色体异常， 现在世

界上共有 100 多例冻卵婴儿 ， 成长还不到

10 岁 ， 未来的健康状态还缺乏远期观察 。

传统观念和伦理还困惑着世人。

另外， 在政策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的状况

下， 冷冻卵子还可能诱发非法买卖、 非法代

孕、 医疗纠纷、 血缘关系纠纷等问题。 更有

一些关注人口问题的专家担心， 如果放开冻

卵， 可能会因为不急于生育而使一部分人错

失生育的最佳年龄， 这与现行鼓励生育的政

策相悖。

这些因素也是中国国内对放开冻卵采取

审慎态度的原因。 在种种考虑与担忧下， 目

前规范中国女性冻卵的规章仍然是卫生部于

2003 年修订的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根据该规范， 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是

持有 “三证” （身份证、 结婚证、 准生证），

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才可以接受辅助生

殖技术诊疗， 而对于冷冻卵子更有严格规

定。 上海市卫计委出于对冷冻卵子安全性的

考虑， 2013 年出台规定， 冷冻卵子只能在

两种情况下实施： 一是有不孕病史及助孕指

证的夫妇， 在取卵日丈夫取精失败并不接受

供精的特殊情况下； 二是希望保留生育能力

的癌症患者， 在手术和化疗之前可先进行卵

子冷冻。

2018 年， 上海有律师建议， “国家卫

健委修改相关规范中不允许单身女性使用辅

助生殖技术的规定， 落实单身女性的生育

权。” 国家卫健委对此回应： “现在法律虽

未禁止单身女性生育， 但单身女性生育既无

相关法律支持 （《宪法》 中没有相关规定），

也与传统风俗观念不合。”

由上可见， 在中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

是不允许给单身妇女实施包括冻卵、 试管婴

儿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应然思考：

单身女性应当拥有生育权

法律规范并不能一成不变， 应当随着科

技的发展、 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需求与时俱

进。

1.单身女性渴望享有冻卵权利， 应该是
社会发展进步的时代需求。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女性的生育能力衰减

得很快。 随着冻卵技术的成熟， 卵子解冻后

存活率的提高 ， 美国生殖医学会 （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 ASRM） 于 2012 年正式摘除冻卵

技术的 “试验性” 标签， 由此冻卵这种辅助

生殖技术进入临床应用。

由于职业发展、 身体状况、 缺少合适伴

侣、 经济问题等不能在生育最佳年龄生孩子

的女性多有冻卵需求。 年轻健康时将卵子取

出进行冷冻保存， 实际上是一种生育保险。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尤其在大城

市， 现代职场女性要兼顾事业和家庭， 大龄

女性未婚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如果剥夺她们利用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的权

利， 很可能会使其丧失生育孩子的机会。 但

国内的政策法规尚未放开未婚单身女性实施

冻卵， 于是， 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跨境实施冻

卵。

2.单身女性冻卵问题不仅是时代的需

求， 而且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空间。

《妇女权益保障法 》 第 51 条规定 ：

“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

也有不生育的自由。”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第 17 条中规定，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公

民必定是包括妇女的， 这里的 “妇女” 虽然

没有指明是已婚妇女， 还是未婚妇女， 但可

以肯定没有排斥未婚妇女， 那么我们就应该

尊重女性享有这样的权利。 单身女性冻卵可

以看作是妇女合理掌握自身生育时机的权

利， 理当应该予以尊重和支持。 生育权是女

性的基本权利之一， 不应以是否结婚为前

提。

《婚姻法》 第 25 条规定： “非婚生子

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

加以危害和歧视。” 单身女性生育所产生的

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从法律层面得到了重

视， 户籍、 医保、 入学等等难题正在逐步加

以解决， 随着各项法律政策的逐步落实， 单

身女性生育的社会壁垒正在逐渐被打破。

2017 年 12 月， 原国家卫计委曾对人大

代表提交的单身女性生育权相关问题进行答

复。 表示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并未否认单身女

性的生育权， 下一步， 将会同有关部门广泛

深入调查， 加强研究论证， “密切关注 ‘冷

冻卵子’ 等技术发展， 积极做好可行性研

究， 审慎推进临床应用， 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 切实保障单身女性的合法权益。”

3.禁止单身女性冻卵有违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 2 条规定： “妇

女在政治的、 经济的、 文化的、 社会的和家

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 第 36 条

进一步明确规定：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

子平等的人身权利。”

2013 年修订的 《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

和技术规范》 中， 关于自精保存者的基本条

件第 2 款明确规定， 可以是出于 “生殖保

险” 的目的， 需保存精子以备将来生育者，

即男性不论是否已婚都可以保存精子以备将

来的生育。 据称目前申请冷冻精子的男士一

直在增加， 其中也有单身者。 而 《人类辅助

生殖技术规范》 禁止对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

助生殖技术。 同是出于 “生殖保险” 的目

的， 这种人为的制度限制， 允许单身男性冻

精， 却禁止单身女性冻卵， 涉嫌性别歧视，

违反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

4.不允许单身女性冻卵更多是一种道德

观念的束缚。

长期以来， 在家庭婚姻问题上， 我国的

大多数人都相对比较传统， 认为结婚和生育

原本就是一体的， 结婚是生育具有合法性、

在伦理道德上被接受的前提， 生育就应该与

结婚捆绑在一起。 非婚生子或单身生育一直

被传统婚育观所排斥， 并备受社会舆论非

议。 只有结婚以后才能够生孩子， 否则便是

大逆不道的， 不为世人所承认。

世界应该是多元的， 个人对婚姻生育的

态度可以是多样的。 有些人是不婚主义， 喜

欢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 有些人与相爱的

人结婚了， 但不要孩子， 选择丁克， 只愿过

两人世界； 还有些人， 只想生孩子而不想结

婚。 这些都是个人的选择， 无所谓对错。 然

而， 我国的传统观念对非婚生子、 未婚妈妈

多持负面态度， 并没有完全消除偏见。 这也

是国内尚未解禁单身女性冻卵的一个重要原

因。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作为一个部

门规章， 效力层级较低， 且制定的时间比较

久远， 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应当积极正视并

回应时代的合理需求， 研究单身女性冻卵的

可行性， 倾听各方面的讨论声音， 结合社会

现实做出修改和调整。 当然， 中国社会环境

比较复杂， 一项规定的颁布要经过多方因素

综合考虑， 不仅是法律规范， 其中包含的伦

理、 道德问题， 也亟待解决。

（作者系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会

长、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


